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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服務提供者醫療項目誠信要求 
 
親愛的 服務提供者: 
 
此函通知閣下就有關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Services (DDS)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通過

生效之緊急規例: 修改分區中心服務提供者之要求規例中加卅代號標題第十七。 

 

此規例要求分區中心服務提供者須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規例生效期起一百二十天內提交

其業務擁有權和控制及相關資料。所有分區中心必須根據聯邦法例向服務提供者及預期成為服務

提供者收集及審查這些資料。另外, 分區中心必須確定所有現正及預期會提供服務者均合乎資格,
即他們均被驗証沒有於以下相關罪行中曾被定罪, 包括: 醫療保險、醫療補助、或標題第 XX 計劃

、以及濫用或忽視老人、須被照顧成人、或兒童。  
 
為要實施此等規例, DDS 巳推行〝申請者/服務提供者聲明〞(表格 DS1891)。每一個現正及預期會

提供服務者均須完成及提交 DS1891 表格給分區中心進行登記。隨信附上有關表格之副本, 表格亦

可於 DDS 官方網站 www.dds.ca.gov 下載。 
 
作為金門分區中心的服務提供者, 閣下必須完成此表格及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前交回金門

分區中心。 假如閣下提供服務登記多於一個登記號碼, 你必須為每一個登記號碼提交一份 DS1891
表格。逾時而未能交回表格將導致登記身份被終止。請把填妥表格寄回: 
 

Reed Kellman 
Golden Gate Regional Center 

875 Stevenson Street, Six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3 

 
多謝閣下合作遵守以上規例 
 
 
此致 

 
 
Chris J Rognier 
Chief, Administrator &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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